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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步青学院行政发〔2023〕03号

关于印发《温州大学苏步青学院学业导师工作

细则》的通知

各科室：

经学院研究决定，现将《温州大学苏步青学院学业导师工作

细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温州大学苏步青学院

2023年4月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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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大学苏步青学院学业导师工作细则

为了发挥“四有”好教师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过程中指导

与引领的关键作用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，端正学习与

研究态度，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，及早深化学科专业

认知和做好学术发展规划，苏步青学院为步青实验班学生聘请学

业导师。

第一条 学业导师的任职条件

（一）热爱教育事业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，有较强的工

作责任心，为人师表，关心学生成长成才。

（二）具有博士学位或副教授及以上职称，有合理的知识

结构和较强的专业指导能力。

（三）熟悉本专业的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，熟悉专业的社

会需求和学校的教育管理规定。

（四）拥有较强的科研能力，了解专业发展前沿和学术新

动态。

第二条 学业导师的工作职责

学业导师指导实行集中指导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工作方式，

通过班会、座谈讨论、专题讲座、学术报告的方式进行集中指导，

通过电话、邮件、短信、聊天工具等个别谈话方式对学生学习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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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程进行定期和不定期地指导。每学期定期集中指导不少于 4 次，

每学年不少于 8 次；个别指导根据具体情况实施，平均每周至少

2 学时，每学年指导不少于 32 学时。学业导师每次指导过程需

要进行过程性记录，并在考核前交由学院考核小组存档备案。具

体指导内容：

（一）帮助学生认识专业。将专业培养目标、教学计划、

课程设置等内容对学生进行专题教育，帮助学生了解相关专业的

培养规格和要求，增强学生专业学习兴趣与信心。

（二）指导学生规划学业。根据学生的学习基础、学科偏

好和个性特点，有针对性地指导学生选择专业发展目标、制定中

长期学习计划，帮助学生确立出国留学、考研、就业或创业发展

目标。指导学生逐步实施学业规划和学习计划。

（三）指导学生科学建构知识体系。指导学生选课、合理

安排学习进程，帮助学生完善符合自身特点的较完整的专业知识

和技能结构体系；介绍专业方面的最新动态、学科理论和国家科

技发展对专业的新需求。

（四）辅导学生专业学习。引导学生端正学习态度，培养

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，引导学生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和技能；基

础学业导师(组)应能够相互配合定期以习题课、讨论课等形式对

本专业的学生开展课程学习辅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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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培养学生创新能力。指导与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各类

科研项目、学科竞赛、社会实践、创新训练等活动。

（六）指导学业困难学生。关心和帮助学习困难的学生，

帮助学习出现问题的学生寻找努力方向，提出改进措施；对受到

学业警告的学生给予帮助，落实学业帮扶措施。

（七）做好学生思想教育动态管理。通过面对面交流，密

切掌握学生在思想上、学业上、生活上的情况。

第三条 学业导师的聘任

（一）苏步青学院根据步青实验班招生计划于每年 5 月底

前确定各实验班学业导师数需求，并通知专业学院。

（二）专业学院综合考虑教师的工作能力、责任心和学术

水平等情况，并结合专业课开设与教师专业研究方向，于每年 6

月中旬前完成相关专业的学业导师人选推荐。

（三）学业导师推荐人选经苏步青学院学生工作领导小组

审定后发文公布，并颁发聘书。

第四条 学业导师的考核

（一）由苏步青学院会同专业学院成立考核小组，具体实

施学业导师的考核工作。

（二）学业导师聘期为四年，每学年组织考核一次，以过

程性考核为主。考核小组根据导师过程指导记录、学期指导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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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总结和学生评价结果，对学业导师进行考核，考核等级分两

档：合格、不合格。对考核不合格的学业导师予以解聘，其年

度指导工作量减半计算。

（三）学业导师工作量津贴标准每生每月7.5元，不足30

人按30人计算，一年按10个月核算；如评上校级优秀班主任，

该年度津贴上浮50%。

（四）每届聘期结束后进行终期考核，优秀导师由苏步青

学院和专业学院共同颁发荣誉导师证书，并给予适当奖励；不

合格导师将视情况取消导师资格。

第五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，由苏步青学院办公室负

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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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大学苏步青学院办公室 2023年4月28日印发


